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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東華大學院系及單位發展專帳設置及收支管理辦法」、「國立東

華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及「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

專班（含學分班）設置管理要點」訂定之。 
第二條 「管理學院碩專班專帳」及管理學院各系所之碩士在職專班專帳（以下簡稱各

系所碩專班專帳）經費主要來源為本院各碩專班之總收入，依「國立東華大學

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扣除提撥予校務基金及教務處碩士在職專班

專帳之行政管理費後，依比例分配至「管理學院碩專班專帳」及各系所「碩專班

專帳」，以為相關業務推行支用。 
第三條 校提撥後之總收入餘額分配至「管理學院碩專班專帳」及各系所「碩專班專帳」

之分配比例如下: 
1. 百分之二十撥入「管理學院碩專班專帳」。 
2. 百分之八十撥入各系所「碩專班專帳」。 

第四條 「管理學院碩專班專帳」及各系所「碩專班專帳」可支用之項目如下: 

一、「管理學院碩專班專帳」可支付項目： 

1. 管院碩專班聯合活動，如：迎新、畢業晚會、招生說明會、論文指導教授說

明會、執行長有約等 

2. 廣告及宣傳等相關費用 

3. 管理學院教學設備費 



4. 管理學院獎助學金 

5. 其他有助提升本院招生或教學研究之項目並簽請校長核准者 

二、各系所「碩專班專帳」可支付項目： 

1. 主持人費每月 10,000 元為原則（已領有主管加給則無津貼） 

2. （非本職）主辦助理工作津貼每月 3,500 元整 

3. 碩專班授課鐘點費（含論文）及講義編撰費 

4. 碩專班論文指導費及學位考試相關費用 

5. 教學助教鐘點費、差旅費及場地費 

6. 印刷、文具、郵資、餐飲、參訪活動等相關支出 

7. 國內外企業參訪與研習課程任課教授差旅費 

8. 教學設備費：專用教室、圖書、期刊等 

9. 臨時人員工作費 

10. 廣告及宣傳等相關費用 

11. 主辦系所獎助學金 

第五條 本院碩專班教師授課鐘點費之支給標準，非論文類之課程得依收入經費比照教

育部教師鐘點費之計算，最高不得超過 1 倍，視課程需要及經費許可下得編列

「講義編撰費」，惟授課鐘點費及講義編撰費合計以每小時 1,750 元為上限。 

第六條 有關「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含學分班)委員會」設置要點中第六

條所提「管院碩專班另聘專任助理乙名」之專任助理薪資由管院專班基金支付，

其僱用辦法與薪資待遇之相關規定比照「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

要點」辦理。 

第七條 依「國立東華大學院系及單位發展專帳設置及收支管理辦法」規定，各院、系之

專帳使用情形，每學期應提送院、系務會議報告。 

第八條 「管理學院碩專班專帳」及各系所「碩專班專帳」不受會計年度之限制；年度結

餘得繼續使用。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照「國立東華大學院系及單位發展專帳設置及收支管理

辦法」及「國立東華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由「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含學分班)委員會」通過，經本院行政會議核

備，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